
中国民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

关于浙江尤夫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 

深圳证券交易所 2016 年年报问询函相关问题的专项意见 

 

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： 

近日，中国民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保荐机构”、“本保荐机构”）

收到由浙江尤夫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尤夫股份”）转发贵所下发

的《关于对浙江尤夫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报的问询函》（中小板年报

问询函【2017】第 140 号，以下简称“年报问询函”），要求保荐人对江苏智航

新能源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智航新能源”）的 2016 年度业绩波动原因及合理性

进行说明。现回复如下： 

一、关于本保荐机构对尤夫股份的持续督导 

本保荐机构为尤夫股份 2014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。根据《证券

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》的有关规定，本保荐机构自尤夫股份 2014 年度非

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并上市之日起对其履行持续督导工作，持续督导期为 2015 年

7 月 14 日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。 

2016 年 1 月 11 日，尤夫股份发布《重大事项停牌公告》，尤夫股份控股股

东——湖州尤夫控股有限公司拟出售公司股权；2016 年 4 月 26 日，尤夫股份发

布《关于控股股东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》，尤夫股份的实际控制人变更为蒋

勇先生。2016 年 9 月 29 日、2016 年 10 月 17 日，尤夫股份分别召开第三届董事

会第十九次会议、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《关于收购江苏智航新

能源有限公司 51%股权的议案》，拟以现金 10.098 亿元支付收购智航新能源 51%

股权的交易对价。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保荐工作指引（2014 年修订）》

第二十八条的相关规定，上述股权变更、对外投资事项不属于需由保荐机构发表

独立意见的事项。关于上述交易事项，尤夫股份并未事先告知本保荐机构，本保

荐机构也未参与上述股权变更和整个收购过程，系通过尤夫股份发布的公开信息

了解到相关事项。 



2016 年 11 月 25 日，尤夫股份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

《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》。变更后的募投资金用途中，4 亿元

用于支付智航新能源 51%股权的部分收购价款。2016 年 11 月 25 日，本保荐机

构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要求，出具了《中国民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浙江尤夫高

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核查意见》。2016 年 12 月 12 日，尤夫

股份召开 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《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

目的议案》。 

二、关于年报问询函相关问题的回复 

年报问询函第 12 题（1）中提到：“2016 年 9 月 30 日，你公司披露公告，

收购江苏智航新能源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智航新能源”） 51%的股权，智航新

能源在 2016 年 1-7 月实现净利润 2844.34 万元。根据 2016 年年度报告，智航新

能源于 2016 年 10 月 31 日被纳入合并报表，其在 2016 年 11 月和 12 月产生的净

利润 3112.19 万元。年审会计师众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出具的《关

于江苏智航新能源有限公司 2016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》（以下

简称“专项审核报告”）显示，智航新能源全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

1.45 亿元。请说明如下事项： 

（1）根据已披露信息，经计算，智航新能源在 2016 年 8-10 月期间实现的

净利润为 8601.05 万元，占其全年净利润的 59.08%。请你公司结合行业情况和公

司经营情况，说明智航新能源全年业绩波动较大的主要原因及合理性，请保荐人

对该事项发表专项意见。” 

根据贵所提问题，本保荐机构履行了以下程序：查阅了众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

殊普通合伙）出具的众会字（2016）第 5925 号《江苏智航新能源有限公司财务

报表及审计报告 2014 年度、2015 年度及 2016 年 1-7 月》、众会字（2017）第 1471

号《江苏智航新能源有限公司 2016 年度财务报表及审计报告》、众会字（2017）

第 1062 号《浙江尤夫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度审计报告》；查阅了尤夫

股份提供的关于智航新能源 2016 年的销售收入明细、部分大额销售合同、新增

达产生产线的相关资料；访谈了尤夫股份的年审会计师和部分高级管理人员。需

要说明的是，由于时间受限，本保荐机构未能实施更加全面、深入的核查程序。



通过履行上述程序，本保荐机构了解到了，智航新能源的 2016 年度业绩波动的

主要原因如下： 

（一）产品产能、销售订单、产品售价、产品结构的变化 

1、2016 年下半年，智航新能源新建日产 30 万支 18650 动力电池电芯的生

产线投入试运行，并基本达到设计使用状态，由此，其动力电池电芯产能由日产

20 万支增加至日产 50 万支； 

2、2016 年下半年，智航新能源进入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告的《符合<汽

车动力蓄电池行业规范条件>企业目录（第四批）》。由于下游客户优先采购进入

目录企业的产品，增加了销售订单，提升了议价能力，并提高了平均产品售价； 

3、2016 年下半年，智航新能源动力电池组生产线正式投入生产，并取得了

订单。动力电池组相比动力电池电芯附加值较高。 

（二）政策发布预期变化的影响 

2016 年 12 月 29 日，国家财政部 、科技部 、工业和信息化部、 发展改革委

联合发布了《关于调整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财政补贴政策的通知》。由于该政策

的发布时间晚于市场原先预期的时间，下游厂商为了降低风险，减少了对动力电

池产品的采购量，降低了智航新能源 2016 年 11-12 月销量。 

以上为本保荐机构基于通过查阅相关审计报告、部分大额销售合同等书面资

料，以及电话访谈尤夫股份年审会计师、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后，对智航新能源的

2016 年度业绩波动原因的说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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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民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

2017 年 6 月 2 日 

 




